编号：SHKJ-JL-B-31
预包装食品标签（电子版本）委托检验协议
	委托单位名称
	
	委托单位地址
	

	样品生产单位名称
	
	样品生产单位地址
	

	委托方联系人
	
	电话
	
	送样日期
	2023年月日

	检验报告用途
	委托检验   委托测试（不盖CMA章）

	报告形式
	电子版本   纸版本

	发送报告方式
	发送电子邮件至                      委托方自取
快递至委托单位地址   快递至以下地址                                     
收件人姓名：                电话：                                     

	报告份数
	电子版报告一份   纸质报告一份    纸质版报告   份（另加报告每份50元）

	发票抬头
	          /                                                发票类型：普票

	样品编号
	23SHKJ000
	样品名称
	

	商标
	
	样品状态
	电子标签，字符清楚，图片清晰。

	检验项目及
检验方法
	检验项目：标签。检验方法由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自行决定。

	服务及费用
	正常检验，2个工作日出结果。检验总费用为  120 元。
加急检验，加收     %的加急费。    个工作日出结果。检验总费用为        元。

	留样处理
	由检验公司保存，严格保密。

	委托方声明：我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合法性，如有虚假承担所有责任。我方同意检验及其他服务按此协议的条件进行，并在检验开始前付清所需的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
委托方授权代表人签名：              202   年   月    日

	本公司保证检验的公正性，对检验数据负责，并对委托方产品的机密信息及技术资料保密。本公司的检验数据仅对来样负责。               业务受理：                         202   年    月    日

	声明：
1. 实验室将依据本表中的信息出具检验报告，请确保信息准确。   
2. 实验室仅对产品标识标签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核查，不对产品的实物与标签标识内容真实性进行检验。
3. 报告默认为中文格式，如需出具英文报告，请委托方提供准确的英文信息。
4. 报告修改需加收费用100元/份。报告签发之日起30日（含）后不再受理报告更改的请求。
5. 请在传送样品时随附该委托检验协议。
6. 请仔细阅读“通用服务条款”，委托方的签字表明已阅读并认可该条款。

	通用服务条款
（一）样品信息真实性的责任。委托方应真实、详尽、毫无隐瞒地将委托检验及检验报告所需信息和资料提供给本公司。委托方对所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委托方名称、地址、样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单位、商标、生产日期/批号等所有与样品检验有关的信息和资料的正确性、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因委托方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存在虚假、误导、隐瞒、重大遗漏而造成的损失，由委托方承担全部责任。
（二）协议信息完整性的责任。委托检验协议中委托方信息、样品信息、检验项目为必填项，如委托方不填写，则默认由承检方决定，由此而导致的相关责任由委托方承担。本委托检验协议一旦生效，协议上的样品名称、生产日期/批号、生产商信息不得随意更改。
（三）协议变更。本委托检验协议的更改应以书面方式进行，填写本公司的《标书、合同修改偏离记录》，经本公司重新进行协议评审后认为可行的，方可进行协议更改。协议更改后即按更改后的协议执行，测试时间从更改协议生效时重新计算。
（四）撤销委托检验协议或取消部分检验项目，应在全部或拟取消的检验项目尚未开始检验前进行。
（五）检验周期。本公司自“收到样品和完整的委托检验协议”起开始计算检验周期，一般为2个工作日，特殊情况另定。在约定期间内无法出具检验报告的，承检方应提前告知委托方延迟的原因，并另行商定出具检验报告的时间。
（六）报告更改。委托方填写信息不清楚或有误而导致报告的更改，由委托方负责。委托方应当向本公司提出书面申请修改，需填写本公司《检验报告更改（补发）申请表》，经本公司审核同意后予以重新出具检验报告。
（七）报告有效性。本公司检验报告上的结果数据只对所送检的样品负责。本公司的检验报告须有授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涂改无效，对无授权人签字或未加盖本公司检验检测专用章的检测报告，本公司一律不予认可。
（八）报告复制。本公司默认提供一份检验报告原件，若委托方要求提供多份检验报告，请在委托协议注明，每份加收50元。
（九）现场测试。如委托方需要本公司外出采样或现场测试，委托方应另外支付费用并确保采样场所不存在任何可能危及或影响采样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因素。否则，由此给采样人员和/或测试单位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用、工伤待遇、经济赔偿）由委托方承担，除非另有协议约定。
（十）样品保存。如委托方对检验完毕的样品无退样要求，则由本公司处置。对检验完毕的样品按本公司样品管理程序规定期限保存，保留期限过后，本公司有权自行处置。
（十一）异议解决。委托方如对检验结果有异议，应在报告签发后7个工作日内提出。如委托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而提出复检要求时，仅限对原样品按原测试方法进行复检；如果委托方换用新的样品和/或提出改变方法进行测试，则视作新的委托要求，委托方应支付相应测试费用。如复检结果与原结果在方法允许的误差范围内一致，则委托方需要支付与原测试项目收费标准等额的复检费用。如复检结果确认原检验结果有误的，本公司不再收取测试费用并换发新的检验报告。对下述情况，本公司不受理复检：1)原样品超过保存期限已被销毁；2)其他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或行业规定、行业习惯不应受理的情形。
（十二）不可抗力。因灾害、事故等不可抗力原因而造成样品损失或损坏，导致服务延迟或不能履行时，本公司会在合理的时间内通知委托方取消或暂停服务而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十三）其他。若因本公司技术服务存在缺陷，导致标签检验出现问题，本公司退回该标签检验费用，不承担由此产生的其他损失。
（十四）此委托检验协议的复印件和传真件均有效。

	公司名称：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
帐户名称：重庆士海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城南支行
银行账号：500500232013001531676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北温泉街道安礼路128号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中心4幢4-7、4-5  
电话：17347692323  邮编：400700        
网址：www.shihaishibiao.com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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